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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的核查意见

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爆光电”或“上市公司”）拟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厦门厦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芝精密”）49%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

顾问”）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股价在本次交易首次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剔除大盘因素或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累计涨跌幅进行了审慎核

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首次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股价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首次信息披露前停牌开始日为 2026 年 1 月 19 日，2026 年 1月

16日为停牌前 1个交易日，2025年 12月 17日为本次停牌前第 21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在停牌前 20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跌幅以及相同时间区间内创业板综

合指数（399102.SZ）以及中信 LED指数（CI005545.WI）的累计涨跌幅情况

如下：

项目
停牌前第 21 个交易日

（2025 年 12 月 17 日）

停牌前最后 1个交易日

（2026 年 1 月 16 日）
涨跌幅

股票收盘价（元/股） 39.83 44.98 12.93%

创业板综合指数（399102.SZ） 3,822.17 4,188.09 9.57%

中信 LED指数（CI005545.WI） 1,286.96 1,492.05 15.94%

剔除大盘因素影响涨跌幅 3.36%

剔除同行业板块行业因素影响涨跌幅 -3.01%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公司股价在本次交易首次信息披露

前 2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均未超过 20%，不构成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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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股价在本次交易首次停牌前 20 个

交易日内剔除大盘因素或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累计涨跌幅均未超过 20%，未构

成异常波动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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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钟梓洋 傅引 彭学东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7月 9日


